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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林前十五

19）。

基督徒遵守神的誡命，縱然可能得到世間的福氣，但終歸不是目

的。不為那些，單單因著愛神與敬畏神，不想讓神難過或生氣，才是最

根本的原因。若我們遵守誡命的目的若只單單是為了得到那屬世界的福

氣，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一、從主內聯婚的看法省思信仰的純粹性

主內聯婚這個議題一直都是我們真耶穌教會十分重視的。筆者有一

次參加學生靈恩會時，聽到講員與學員分享為什麼要堅持主內聯婚。他

提到若沒有主內聯婚，可能會面臨的各種情況：

例如，信仰上的差異可能導致為了配偶的需求而無法遵守安息聖

日；在孩子的教養方面，無法讓他們接受完整的宗教教育；甚至，根據

科學統計分析，嫁娶未信者的婚姻不幸比率較高，或是更容易偏離信仰

的道路。

我們不是因為害怕世界的懲罰才不去做某事，

而是因為我們愛神，願意遵守神的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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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說法雖是出於良善的用心，但聽在

某些已經正在交往未信主的學員的耳中，他

們就會「聰明」的想到一些解套辦法，例如

和另一半約法三章來讓自己一定可以遵守安

息聖日，或是約定孩子的教養方式要如何分

配等等，這些「聰明」的解套辦法，可能在

某些人眼中，只是歪理，沒有討論的價值。

但真就如此嗎？假若我們單以上述的情

況來說服別人不能嫁娶未信者，或許我們更

應該想一想，這就是禁止嫁娶未信者的主要

理由嗎？如果這些潛在的問題是可以克服

的，那麼是否嫁娶未信者也並非不可？

以吃血為例，大部分的信徒會教育孩子

不能吃，當孩子詢問原因時，通常會說聖經

規定不能吃血，並引用聖經的經文，指出神

將肉賜給人類食用，但血代表生命，是屬於

神的，故人不可食用。對於這樣的解釋，孩

子們往往能夠接受，幾乎不需要科學佐證吃

血是否對健康有害。

這表明，大家對於「不吃血」的共識就

是：「聖經說不能吃，所以我們不吃。」這

是一種簡單明瞭地遵從神的命令，不涉及血

的健康價值問題，完全基於對神的尊重。

二、類比其他重要議題來看

信仰的純粹性

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可以

先類比到其他類似的議題上，例

如：真耶穌教會信徒與主流社會

的價值觀不同之處。大致有以下

幾點：

1.主內聯婚，並在性方面保持

聖潔。

2. 禁止食用血及相關製品。

3.反對同性戀，精確來說是禁

止同性間的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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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新以信仰的純粹性 

來看主內聯婚

然而，在主內聯婚、禁止嫁娶未信者這

個議題上，很多人就把情況變得複雜許多。

儘管聖經清楚寫道「信與不信不可同負一

軛」（林後六14），這是主的命令，是神的

規定。然而，當我們探討這個議題時，卻往

往花費大量篇幅去假設各種情境，討論嫁娶

未信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在分享真實案例

中，講述那些未遵守此命令的信徒遇到了什

麼困難，甚至用科學統計分析嫁娶未信者幸

福婚姻的比率偏低。

這樣做的本意是為了從各方面勸誡信徒

來讓信仰更好更堅定，但是引以為戒的卻

是可能發生的後果，而不是出於愛神的心，

這樣是否有點本末倒置了呢？我們不吃血，

是因為尊重神的命令與主權；那麼我們不嫁

娶未信者，難道不應該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嗎？當我們使用上述的方式去說服，容易讓

人陷入一種成本評估之中（意指先衡量果

效，再決定其可行性）：

◇嫁娶未信者，可能會帶來信仰上的麻

煩，因此我不這樣做。

◇因為別人嫁娶未信者後遇到困難，我不

想經歷同樣的問題，所以我不這樣做。

◇根據數據統計，嫁娶未信者有不幸結局

的概率較高，所以我不這樣做。

當信徒的思維陷入這樣的評估時，信仰

就不再純粹。必須明白，當我們決定違背

主耶穌的命令去嫁娶未信者的那一刻，與神

的關係就已經被破壞。這與日後是否能帶領

未信的另一半信主，或者是否能繼續持守主

道，甚至熱心服事，帶領全家信主無關。因

為，違背神命令的行為本身就已經損壞了與

神的關係，任何事後的補救，都無法改變當

初違背神命令的事實。

四、延伸思考信仰的純粹性 

與同性戀議題

關於同性戀這個議題，我們也是該如此

去思考。我們不願意有同性戀的行為，是

因為主說這樣是可憎的事，我們因此不去做

呢？還是因為我們擔心會得病或是其他現實

的問題而不這樣做呢？

偶爾會有人試圖辯駁同性戀是否是先天

的，或者指出同性戀者罹患愛滋病是神的懲

罰，或者說同性戀會導致人類滅亡。這樣試

圖去「為真道辯論」，或許是出於滿腔的熱

血與愛主的心，但若我們回歸這份信仰的原

點，其實這些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

不是神，不該替神爭辯這些事。到底同性戀

是先天還是後天，會影響我們愛主的心嗎？

難道也會影響我們是否遵守主道、不行此事

的依據嗎？就如同我們從不辯論吃血是否是

人的天性或健康需求一樣。



五、信仰的純粹性在於身分

我們做為屬天國的子民，有一套屬於天國子民應當遵守的律例。我們遵守不吃血，

卻從不會去要求在國家法律中加入禁止全民吃血的條文。因為我們清楚知道，我們不吃

血，是出於對主的尊重。同樣地，在同性戀議題上，國家的法律只要不是強迫全國人民

只能同性戀，這又與我們何干？

如果我們因為不同意同性戀而企圖限制他人，那麼同樣地，我們也應因為不吃血而

要求他人不可以吃血。然而現實中，我們顯然並未要求立法禁止吃血，那麼我們也應該

以同樣的標準看待同性戀的問題。

真耶穌教會信徒是「獨居的民」，有著一套與世界不同的律例。要求世界的律例與

神國的律例一致是不切實際的，也毫無必要。我們也不該將兩者混為一談。我們不是因

為害怕世界的懲罰才不去做某事，而是因為我們愛神，願意遵守神的律例。

若以政治的訴求來試圖同化這兩者的差異，豈不正是魔鬼的工作？假使神國的律例

與世俗的法律愈加相似，基督徒就會更加分不清楚：我們不這樣做，是因為畏懼法律的

懲罰，還是出於對神的敬畏？當我們強求世界的法律與神國的律例一致，反而會將我們

置於偏激的處境，貼上不必要的標籤，阻礙福音的傳揚。

因此，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們更該分清楚自己的身分，是被神揀選而成為獨居的

民，有著一套全然不同的律例要遵守。世界伏在這惡者的權下，但我們使屬神的子民，

擁有不同的觀念，甚至包括法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結語

我們應當常常思想信仰的原點與初衷，不隨外界的觀點飄搖。我們是信神，還是信

那些報應？是因為愛神，還是只是想強迫他人來證明自己的正確？或許，在這些事情

上，當我們去思想信仰的純粹性，去思想我們愛神的初衷，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指望是

在天上。因為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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